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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犬扰民被人投诉 民警检查不让进门

为了宠物狗，一男子持刀伤警
本报96706热线消息(记者

尉伟) 家中两只宠物狗，一只
无证，一只没有年审。8月13日上
午，面对接到举报前来核实的民
警，男子周强(化名)却持刀拒绝
检查，伤及两名民警。周强不理
智的举动也使得一个普通的治
安事件升级为刑事案件。

居民家中养狗被举报

持刀拒检划伤俩民警

8月13日上午，解放路派出
所的三位民警根据群众举报来
到历山路一居民院内一居民楼
四层例行检查。

“有市民举报，四楼一住
户家中养了多只宠物狗，不仅
狗叫声扰民，散发出的气味也
十分难闻。”解放路派出所的
梁警官告诉记者，被举报的居
民周强在标山南路附近有一

家卖宠物狗的门店。
周强告诉民警：家里现有两

只宠物狗，一只办理了狗证，另一
只无证。无证的那只宠物狗是因
为有病寄养在此，稍后就会送走。

“不过，我们发现他所说那
只宠物狗的狗证是2007年办理
的，至今没有年审。”民警随即要
求进屋检查、核实，没想到周强
却突然情绪激动起来，“我家里
穷，没钱办证。”

虽然民警一再对周强进
行劝说，可他就是不让民警进
门检查，还顺手摸起了一把菜
刀在民警面前挥舞起来。为了
安全起见并防止周强伤及他
人，民警随即上前抓住了周强
持 刀 挥 舞 的 右 手 ，在 此 过 程
中，两位民警的手被周强所持
菜刀划伤。

“一个民警右手中指被划
破，另一个民警右手虎口处的伤

口近两厘米长。”解放路派出所
副所长杨庆军告诉记者，两位民
警的伤情经法医鉴定为轻微伤。

原本是普通治安事件

因冲动升级成刑事案

“原本这只是一个普通的治
安事件。”历下公安督察大队的
民警告诉记者，周强若能配合民
警的工作，民警依法对其“违法
养犬扰民”所进行的处罚不过
是罚款、暂扣无证犬只，周强
若是第一次出现此类情况，又
如其所言家庭情况特殊，民警
也会从人性化执法出发，对其
酌情处理。可是周强却用“持
刀拒检”这种不理智的行为导
致两名民警受伤，使得事件升级
为刑事案件，“周强有可能因涉
嫌妨害执行公务，而面临最低六
个月的刑事拘留。”

本报96706热线消息(记者 廖
雯颖 通讯员 刘科 晓学)

给吸毒者提供吸毒场所同样是犯
罪。近日，济南市首例容留他人吸
毒案在历下区人民法院宣判。法院
以容留他人吸毒罪判处杨某有期
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一万元，目前
一审判决已经生效。

现年29岁的杨某小学文化，
无业。虽然年纪轻轻，但杨某已
有两次犯罪前科。曾因犯抢劫罪
于2003年1月被判处有期徒刑三
年，并处罚金一万元，2004年10
月刑满释放；后又因犯故意伤害
罪于2008年3月被判处有期徒刑
四年，2010年2月刑满释放。“二

进宫”的杨某出狱后很快又干起
了不法勾当。

今年2月至4月，杨某多次通
过赵某柱购买冰毒，并在其租住
的燕山小区房屋内多次容留赵
某柱、李某泉、牛某波等人共同
吸食病毒。2012年4月6日，杨某
再次让赵某柱购买冰毒，赵某柱

将冰毒带到杨某租住处后，杨某
容留李某泉、牛某波等人进行吸
食。4月9日，公安机关将杨某等
人抓获，并从杨某家中缴获内装
少量白色粉末的塑料袋一个及
吸食毒品的锅子。

法院经审理认为，杨某在有
期徒刑执行完毕之后，五年之内

再犯应当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
刑罚之罪，系累犯，依法应当从
重处罚；杨某归案后，能够如实
供述自己的罪行，认罪态度较
好，可酌情从轻处罚。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刑法》有关规定，以
容留他人吸毒罪判处杨某有期
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一万元。

济南首例容留他人吸毒案宣判
一男青年为他人提供吸毒场所获刑一年

受伤民警右手虎口处的伤口有近两厘米长。（照片由警方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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